协同科研中心
共享仪器设备预约使用制度

1、 预约和使用原则
1. 进入协同科研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实验室人员应遵守学校、中心实验室相关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守则。
2. 预约人应已经参加过所预约仪器设备的操作培训，并且已经具备该仪器设备的操作资格，方可进行预约。
3. 预约人在预约和使用仪器设备时，应听从仪器设备负责人的安排，遵循“资源共享，统一管理”的原则，严禁过长时间占用仪器设备；当由于突发情况，预约时间和重要科研教学活动发生冲突时，仪器设备负责人有权对预约做出调整。
4. 预约仪器设备遵循“谁预约，谁使用”的原则，只允许预约人进入相关实验室进行操作，其他人禁止进入。
5. 预约成功后，不可无故取消，如使用时间有变动，应提前一天向仪器设备负责人撤销申请。
6. 预约人使用仪器设备时，遵循中心实验室“谁使用，谁负责；谁在岗，谁负责；谁指导，谁负责”的基本原则。
2、 预约和使用流程
1. [bookmark: _GoBack]预约人确认已掌握仪器设备性能，并具备其操作使用资格，应至少提前3-7天预约；
2. 查询确定可预约的时间段；
3. 填写“中心仪器设备预约申请表”，按要求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给审核人；
4. 预约申请被通知批准；
5. 预约人带好实验所需试剂耗材，按预约时间进入仪器设备所在实验室；
6. 严格按照仪器设备操作要求进行操作；
7. 使用结束后，预约人应立即自行清理工作场地，使设备与实验室环境恢复到初始状态，并将实验产生的废弃物品带出实验室；
8. 及时、认真登记设备使用台账，以及实验室出入记录薄。
3、 预约和使用注意事项
1. 预约人应认真填写“中心仪器设备预约申请表”，预约人本人签字后，即视为承诺已经参加过该仪器设备的操作培训，并且已经具备仪器设备的操作资格。如预约人不具备该仪器设备使用资格，应在申请前向仪器设备负责人说明，由仪器设备负责人安排予以必要的仪器设备技术指导或代为进行设备操作。
2. 严禁代预约使用仪器设备，一经发现，取消预约人和实际使用人预约资格1个月；若由于代预约造成仪器设备故障，预约人需承担设备的维修费用。
3. 不得未经允许擅自动用实验室内其他实验人员的实验物品材料和成果，一经发现取消预约人1个月预约资格。
4. 实验所需实验材料、试剂耗材和垃圾袋等实验相关材料均由预约人自行准备充足，实验室不负责提供。
5. 原则上每次预约申请单只能预约1天实验。在预约期内不能预约下次实验，连续预约不得超过2次。
6. 若因特殊原因不能如期在预约时间进行实验，必须提前1个工作日（下午4点前）向仪器设备负责人撤销申请。特殊情况下，例如当日发现样品准备失败，必须及时告知仪器设备负责人。
7. 预约人应严格按照预约时间进出实验室，不能迟到、超时使用，出现3次无故不使用仪器设备且未撤销预约申请的用户或超过预约时间点半小时无故迟到，将被取消预约资格1个月。
8. 使用仪器设备时，必须按照相关制度规范操作。实验中若有疑惑或仪器设备出现问题，应停下实验，并及时告知仪器设备负责人，切勿私自盲目操作，若私自操作造成仪器设备损坏，预约人应承担赔偿相应损失。
9. 禁止私自在实验室电脑上安装软件。在拷贝数据时，必须使用无病毒的U盘和移动硬盘，防止电脑中毒；在测试过程中，严禁用电脑上网等，防止病毒侵袭电脑造成故障。若因此造成仪器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取消预约人预约资格1个月，预约人应承担赔偿相应损失。
10. 不得在预约时间段之外，无故逗留在实验室，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在预约时间段之外在实验室停留，应及时同时向仪器设备负责人和实验室负责人申请。
11. 不得未经允许擅自动用实验室内其他仪器设备，一经发现取消使用人1个月预约资格。
12. 结束实验后，要及时清理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关闭本次实验所开启的门窗水电、气瓶等相关设施，并将产生的实验废弃垃圾一并带走。
13. 保持实验室桌面和地面整洁，禁止在实验室饮食饮水，禁止在机房大声喧哗。
14. 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私用、转借、挪动、带离实验室任何物品。
15. 离开实验室时，应确认如果是最后离开，在离开之前必须检查实验室门窗是否关好、锁好，确保关闭水、电（少数必须长期通电的设备除外）、气开关。
